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16号

申请人：朱某某，女，送达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杨某某，女，执业机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陶刚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38号建设大厦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涉及未设置信报箱问题），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8月14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购买的某公司开发建设的某项目商品房，已交付使用但至今未设置信报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邮政法》第十条“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置接收邮件的场所。农村地区应当逐步设置村邮站或者其他接收邮件的场所。建设城镇居民楼应当设置接收邮件的信报箱，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验收。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信报箱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邮政管理部门指定其他单位设置信报箱，所需费用由该居民楼的建设单位承担。”、《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GB50631-2010 1.0.3“城镇新建、改建、扩建的住宅小区、住宅建筑工程，应将信报箱工程纳入建筑工程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并应与建筑工程同时投入使用。”、3.0.1“住宅信报箱的设置应按住宅套数设置，每套住宅应设置一个格口。”、4.1.2“十一层及以下住宅宜设置单元信报箱或信报箱群”、6.2.1“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进行信报箱工程专项验收。专项验收工作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以及邮政管理部门或邮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其他单位等均应参加验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829号--关于发布国家标准《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的公告》载明，“现批准《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50631-2010，自2011年8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1.0.3及3.0.1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等规定。申请人基于此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未配套设置信报箱的查处申请，但被申请人以某项目18号楼的设计图审在《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GB 50631-2010）实施前，故该工程没有信报箱的设计安装为由，不予受理查处申请。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应予撤销，并应责令被申请人查处未配套设置信报箱的违法行为，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所作答复程序合法。被申请人2023年6月5日（2023年6月2日）收到申请人提出的《查处申请书》后，于2023年6月15日向申请人作出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时间上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规定的履行期限。

被申请人所作答复事实清楚。被申请人经调查后发现，某项目18号住宅楼于2011年5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开始施工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829号--关于发布国家标准《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的公告》于2010年11月3日将《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列为国家标准，并载明自2011年8月1日起实施。涉案小区非规范实施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住宅小区、住宅建筑工程，不存在申请人申请查处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

适用正确，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查处申请书》及附件；证据2.快递单、邮寄记录；证据3.《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作为证据，并提交了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复印件。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申请人申请查处的申请书及EMS快递封皮各一份；证据2.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一份；证据3.答复人作出的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证据4.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邮件发送记录截图一张作为证据。《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GB 50631-2010）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0日，申请人与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申请人购买某公司开发的银滩某项目第56幢807号房，现已交付使用但未配套设置信报箱。2023年5月3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查处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条、《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GB 50631-2010）1.0.3、3.0.1、4.1.2、6.2.1等规定，对某公司开发建设的某项目的商品房未配套设置信报箱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2023年6月15日，被申请人作出《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以某项目18号楼在2010年底已完成设计图审，申请人提出的《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GB 50631-2010）于2011年8月1日开始实施，故该工程没有信报箱的设计安装为由，不予受理查处申请，并通过电子邮箱发送了该回复。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查处未

配套设置信报箱的违法行为，并书面告知查处结果。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中涉及不予受理未配套设置信报箱的答复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认为，该答复程序合法，不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6月2日查收《查处申请书》，并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回复，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在涉案回复中将收到时间写为2023年6月5日，在此予以指正。
关于涉案回复送达方式是否合法，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电子邮箱发送了涉案回复，申请人提出申请的证明材料亦附有《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申请人实质已经收到该回复，对该送达的法律效力应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事实部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小区18-21#高层住宅楼及地下于2011年5月27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011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不应影响该小区规划设计及建设施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09修订版）第十条规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置接收邮件的场所。农村地区应当逐步设置村邮站或者其他接收邮件的场所。建设城镇居民楼应当设置接收邮件的信报箱，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验收。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信报箱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邮政管理部门指定其他单位设置信报箱，所需费用由该居民楼的建设单位承担。”。申请人要求依法查处未配套设置信报箱的申请属于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权限范围，应向邮政管理部门提出，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查处申请书>的回复》（涉及未设置信报箱问题）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1月9日




